“注册会计师诚信执业30年”纪念章
颁发管理办法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为持续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， 弘扬诚 信文化，营造褒扬诚信、守信光荣的社会氛围，根据《中 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 、 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 程》 以及《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纲要》 等有关规定， 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设立的“注册会计师诚信执业 30 年” （ 以下简称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）纪念章制度，是指中国注  册会计师协会（ 以下简称中注协）对在注册会计师行业连  续执业 30 年以上的个人颁发“注册会计师诚信执业 30 年” 纪念章（ 以下简称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）。
第三条 “诚信执业 30 年 ”纪念章每年颁发一次， 由 个人自愿提出申请。
第四条 申请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的个人，应当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刻领悟“ 两个确立” 的 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 四个意识” 、坚定“ 四个自信” 、坚 决做到“ 两个维护” ，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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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积极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贡献力量。
（二） 自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之日起连续执业 30 年以上（含 30 年）。
（三）严格履行会员义务，历年通过年检。
（四）严格遵守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， 诚实守信、客观公正、勤勉尽责，未受过行业惩戒，无不 良信用记录。
（五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，未受过行政处 罚、刑事处罚或党纪处分。
第五条 申请人为注册会计师的，经所在单位向所在地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（ 以下简称省级注协）提交《 “注册 会计师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申请表》 （ 以下简称《申请 表》，附表 1）。 申请人已退休或转为非执业会员的， 由本 人向所在地省级注协提交《申请表》。
申请人应当秉持诚实守信原则，如实填写《申请表》。 如存在信息填报不实、信用承诺不实等弄虚作假行为， 由 中注协记入诚信档案，并不得申请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 章。
第六条 省级注协应当对《申请表》 内容的真实性进行 审核，形成审核意见。对符合条件的，填制《 “注册会计 师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申请人汇总表》 （附表 2），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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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个人《申请表》 一并报中注协。审核过程中，省级注协 间应当相互配合。
第七条 中注协应当对《申请表》 内容和省级注协审核 情况进行复核，并提出颁发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建议 人员名单。颁发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的建议人员名单 由相应省级注协向社会公示，且公示期不得少于 5 个工作 日。
第八条 中注协常务理事会根据公示情况 ， 审定颁发 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的人员名单。审定后的人员名单 由省级注协向社会公布。
第九条 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由中注协统一制作
并颁发。
第十条 获得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的人员出现下 列情形的，核实后经中注协常务理事会批准，收回其“诚 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，并予以公告：
（一）发现申请时填报虚假不实信息的。
（二）发现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或受到行业惩戒的。
（三） 因违法、违纪等行为受到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 或党纪处分的。
（四）中注协常务理事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第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时间自其取得中国注册会 计师证书之日起计算，12 个月为 1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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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关于注册会计师执业时间的计算，不包括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代管年限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中注协负责解释，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